
長榮大學食品安全衛生與檢驗學士學位學程 

校外實習考核表 

本表由學生將空白表→實習機構填寫→直接寄回或彌封由學生繳回學程辦公室 

機構名稱： 連絡人： 

機構地址： 機構電話： 

學生姓名： 

校

外

實

習

考

核 

項目 極優 優 普通 差 極差 

專業能力 

工作能力 

工作效率 

創造性 

執行能力 

邏輯思考 

學習態度 

出勤情況 

積極主動性 

溝通能力 

負責態度 

配合度 

整體評語 

整體 

評分 

標準： 

極優(90分以上)、優(80-90分)、普

通(70-80 分)、差(60-70 分)、極差

(60 分以下)，需重修。 

請假 

(請務必填寫) 

病假：    天    時    事假：    天    時 

公假：    天    時    曠職：    天    時 

喪假：    天    時 

實習單位指導人員： 部門：       職稱： 

實習機構主管簽章： 部門：   職稱： 

※說明：本考核表可直接寄回本校或彌封後由學生繳回。

地址：71101 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號 長榮大學食品安全衛生與檢驗學士學位學程

附件九 


